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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融合”为导向深化数字检察建设

网络融合

平台融合

模型融合

应用融合

数据融合

◆数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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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时代，数字检察、大数据法律监督是检察工作迈向现代化的“船”与“桥”，是检察工作提质增效、转型
升级的重要抓手与引擎。近年来，检察机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指示
精神，深入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加快数字检察建设，把数字检察工
作作为前瞻性、基础性工作来抓，以数字革命赋能法律监督，不断驱动新时代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数字检察：提升法律监督质效的引擎

2022 年，全国检察机关积极落实数字检
察战略，以数字革命驱动新时代检察工作高
质量发展，这不仅是检察机关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坚决行动，
也充分反映出检察机关更好履行新时代法律
监 督 职 能 、推 进 检 察 工 作 现 代 化 的 主 动 作
为。据我了解，2022 年以来，安徽省检察机关
积极推进建设大数据法律监督平台、研建法
律监督模型等，为实现类案监督、推动社会治

理、构建法律监督新格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大数据赋能驱动新时代法律监督提质

增效，契合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更高要求。
希望检察机关积极推动数字化改革，加大对
数字检察人力、财力、物力的支持和投入，切
实依靠数字赋能提升检察工作效能。同时，
加强与其他政法单位、政府部门的联动，通
过大数据驱动打破部门壁垒，靠前研判，以
类案监督推进诉源治理。

挖掘数据潜能 推进诉源治理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广播电视台编剧、音乐频率中心广播剧工作部主任 吕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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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战略

“问题制剂全部下架，相关问题已整改。”日前，江苏省无锡
市新吴区检察院检察官和相关单位负责人到辖区部分药店进
行回访时，了解到相关单位已强化了对“消”字号产品的生产经
营全链条监督。

“消”字号产品即“消”字号抗（抑）菌制剂，它并非药品，却
暗藏猫腻，存在违规添加化学药物的现象，会引发过敏反应，导
致一系列副作用，甚至可能严重危害婴幼儿的身体发育及身体
健康。

2022 年 6 月，新吴区检察院接到群众反映：“抹了从药店买
的消炎药膏，过敏反而更严重了。”该院立即展开调查，发现该
类问题药膏属于“消”字号产品。

2022 年 8 月，新吴区检察院依托已有的公益损害风险防控
软件，创新开发了“消”字号产品智能辅助办案子系统。检察官
将问题制剂信息导入数据模板，链接药店的网络销售平台，采

集药店内药品信息，经过数字化比对，排查出销售问题制剂的
药店及其所在位置。一天之内，就完成了对无锡市及邻市 2000
余家零售药店的排查。

经过 5 个月的专项监督，新吴区检察院累计找到无锡市 7
家出售问题“消”字号产品的药店。2022 年 8 月至 11 月，该院向
相关职能部门制发磋商函、检察建议，督促相关职能部门依法
履职、加强监管，并将发现的辖区外案件线索分别向相关检察
机关移送。

收到检察建议后，相关职能部门组织专题研究和情况分析，
制定了专项整治方案，对辖区“消”字号产品经营单位进行随机
抽查，对销售问题制剂的药店进行处罚。

截至目前，相关问题已整改到位。与此同时，新吴区检察
院通过“消”字号产品智能辅助办案子系统，实时更新问题制剂
信息库，实现在售问题药品“一键搜集”。

数据建模，找到小药膏隐藏的大隐患
□本报记者 卢志坚 通讯员 张文碧

12309中国检察网

2019年9月，12309中国检察网正式上线。这是最高检专门打造的便
民、智能、高效检察为民产品，实现检察机关“一个窗口”对外提供服务。

◆检察故事

2014年，检察业务应用系统1.0上线运行，全国四级检察机关完成了从
“纸上办案”到“网上办案”的跨越。

2021年11月，检察业务应用系统 2.0在全国检察机关全面部署应用，
集网上办案、管理、统计三项功能于一体。

全国检察业务应用系统

业务数据分析研判会商机制

2018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业务数据分析研判会商工作办法》出
台，标志业务数据分析研判会商机制正式建立。

2019年10月，为深化司法公开、接受人民监督，最高检确立了在季度
业务数据分析研判会商后，向社会公布主要办案数据并进行解读的常态化
机制。

2020年7月，最高检修改完善分析研判会商工作办法，常态化推进业
务数据分析研判制度规范建设。北京市检察机关依托“25+N”项数据赋能检察工作布局，建立大

数据法律监督模型 75项，在全市多个区检察院试点成品油涉税数

据模型，督促124家加油站主动补缴税款1.5亿余元
北京

◆地方创新

重庆
重庆市检察院出台检察大数据赋能法律监督行动方案，研发了

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权益保护公益诉讼监督模型、大数据杀熟监督

模型等18个法律监督模型和监管系统

湖北
湖北省检察院制定实施《关于加快推进湖北数字检察建设的

意见》，开发了包括司法鉴定法律监督模型、公益诉讼法律监督模型、
政务数据云监督在内的多个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

广东
广东省检察机关深入挖掘数据“富矿”，全面推进大数据法律监督模

型的研发应用，研发了另案处理监督模型、行政非诉执行法律监督模
型、虚假诉讼监督模型等多个监督模型，实现从“业务数据化”向“数
据业务化”的深度转变

2020年5月，
四川省成都市武
侯区检察院组织
学生通过 VR 设
备 体 验 虚 拟 庭
审。

本报记者查
洪南 通讯员支
维摄（资料图片）

◆发展脉络

最高检印发《检察大数据
行动指南（2017－2020 年）》，
确立了检察大数据战略的整
体框架。

2017年6月

《最高人民检察院业务
数 据 分 析 研 判 会 商 工 作 办
法》出台，标志业务数据分
析研判会商机制正式建立。

2018年6月

最高检印发政法协同平台
建设指导方案，督促各地检察机
关推动办案系统与政法平台对
接，提升司法办案质效。

2020年底

党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关于
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
作的意见》，明确要求运用大数
据、区块链等技术推进公安机关、
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
关等跨部门大数据协同办案。

2021年6月

最 高 检 确 定 湖 北 省 检 察
院、浙江省杭州市检察院、浙江
省绍兴市检察院、广东省深圳
市检察院为大数据法律监督研
发创新基地。

2021年11月

最高检召开全国检察机关
数字检察工作会议，对加快数字
检察建设，以“数字革命”驱动新
时代法律监督提质增效，更好以
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服务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

2022年6月

最高检成立数字检察
办公室。

2022年11月


